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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3        证券简称：日上集团        公告编号：2016-001 

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2015年12月30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载了

《关于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5-075）。2016年1月

4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厦门日上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 【2016】第1号），要求公司按照《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7.7.18条的规定，及时报送内幕

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自查报告，根据该函要求，公司董事会首先对内幕信息知情

人及其近亲属在分配方案公告前一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结果显

示：以上人员均未在所述期间买卖公司股票。在认真自查基础上，结合公司情况，

对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补充说明如下： 

1、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等因素，详细分析该分配方

案的理由、方案的合理性，方案与公司业绩是否相互匹配； 

(1)分配方案的理由 

 公司自上市以来主要从事生产、加工汽车轮圈、汽车零部件、金属制品；零售

汽车零部件、建筑材料；公司2015年5月27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把公司从单

一的钢结构制造、安装转向整体建筑物的系统建材提供商、使公司由单一的设备钢

构件制造商转向提供模块设备单元的供应商的跨越，这样不仅可以快速提升公司的

营业收入和利润率，也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而实现“绿色建筑工

业化集成系统提供商”的战略目标。2015年7月公司提出开展互联网+汽车后市场项

目前期工作，2015年12月15日公司成立了厦门日上运通物联网有限公司, 2015年12

月15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对外投资智恒（厦门）微电子有限公司的公告（以下简称“智

恒微电子”），公司以人民币1,500万元投资智恒微电子并取得25%股权。具体分别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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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2015年7月21日、2015年12月15日、2015年12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开展

互联网+汽车后市场项目前期工作暨股票复牌的公告（2015-053）》、《关于对外投资

智恒（厦门）微电子有限公司的公告（2015-072）》、《关于厦门日上运通物联网有限

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2015-073）》。对外投资是为了进一步实现公司的产

业转型，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更好布局物联网新兴产业领域的优质战略性项目，

该项目是在商用车领域，一方面通过智能轮圈给客户提供一系列的加分与增值服务，

不仅可以提升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更有助于客户开源节流，增加客户粘性；另一

方面，通过建设汽车零部件O2O平台，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后市场服务。 

2015年三季度公告，1-9月实现营业收入95,249.76万元，同比下降1.92%；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35.17万元，同比下降4.50%。但公司上市以来，没有实施

过送转方案，目前股本总额为23,310.00万股，其中流通股为13,084.85万股。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吴子文、吴丽珠，鉴于公司当前稳健的经营和未

来良好的发展前景，为优化公司股本结构，促进公司健康发展，积极回报股东，与

所有股东共享公司经营发展的成果，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及长远发展并符合利润分

配原则的前提下，提议公司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该预案与公司业绩增长相匹

配，符合所处行业特点和快速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 

(2)分配方案的合理性 

公司此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有助于扩大公司股本规模，增强公司股票的流动性，

提升公司的形象和实力，实现公司战略规划和进一步做大做强的目标。 

截止2015年9月30日，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里的资本公积为119,808.82万元，未分

配利润585.97万元，货币资金9,499.83万元。另外，为确保2015年度公司分红派息

（2331万元）的需要，2015年12月22日，厦门新长诚钢构工程有限公司决定向全体

股东派发现金红利3,000.00万元人民币，股东按各方投资比例划分，母公司厦门日

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得红利2,250.00万元人民币。 

截止2015年9月30日合并资产负债表里的资本公积为119,686.37万元，未分配利

润31,273.35万元，货币资金49,736.37万元。 

综上所述，该方案具备合理性、可行性。同时该方案严格遵循了证监会《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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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符合

公司未来三年（2015年-201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过程以及信息披露的及时性； 

2015年12月29日上午，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吴子文、吴

丽珠提议的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12月29日，公司采取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

式召集6名董事会成员就此预案进行讨论。与会董事认为，该方案与公司业绩增长相

匹配，符合所处行业特点和公司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符合公司制定的股东回报计

划，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实施后，能够扩大公司股本规模，增强公司股票的流动性，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形象和实力，促进公司做大做强战略目标的实现，一致同

意该方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信息披露制度相关规定，于12月29日收市后以直通车方式提交

披露了《关于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5-075），

保证了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公开性。 

3、补充说明上市公司在信息保密和防范内幕交易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本次利润分

配方案预披露前三个月内投资者调研的详细情况； 

本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对相关内幕信息知

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时报备了内幕

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预披露前三个月内公司现场接待投资者调研情况如下： 

2015年 11月 4日，公司接待了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长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璞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长盛基金 六家机构

的调研。2015年 11月 18日，公司电话接受华创证券的调研。向这些投资者介绍公

司情况，均为已公开信息，相关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利润分配方案预披露前三个月内公司未接待其他投资者调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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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并非董事会决议，仅代表提议人及签字同意该方案的董事的

个人意见，具体利润分配方案尚须待公司 2015年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提交公司董

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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